附件4

赵县卫生健康部门
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《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[2019]77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卫生健康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我部门负责全县卫生健康工作，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居民健康的政策、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、政策、规划，并组织实。统筹规划卫生健康资源配置，组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普惠化、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。协调同三家县级医院、11所基层卫生院、疾控中心等医疗部门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、措施。组织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组织实施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、提供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。
（2）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2025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入12418.355922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00万元；其他收入1184.634138万元。
 部门决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4602.99006万元；项目支出   13149.31297万元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县卫生健康部门牢固树立大卫生、大健康理念，推动实施健康河北战略、健康石家庄战略、健康赵县战略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以促健康、转模式、强基层、重保障为着力点，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。一是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，加强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工作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健全健康服务体系。二是更加注重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，推进卫生健康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、向农村覆盖、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。三是更加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，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普惠化、便捷化。四是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加大公立医院改革力度，推进管办分离，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、提供方式多样化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 据《赵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度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的安排部署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召开专门会议成立由局党组书记顾志英同志为组长，局长刘斌同志为副组长，副局长与各科室科长为成员的绩效考核小组。对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绩效目标设置质量、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及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等方面，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综合评价，三家县级医院与疾控中心自行评价，向县卫生健康局提交评价记录等资料。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1）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5项目支财政拨入项目资金已全部落实各项目单位。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工作开展，不存在挪用、挤占等现象。资金使用规范，注重绩效，支出审批程序严格，厉行节约，支出费用合理，确保了专款专用，能够按照项目资金年初预算安排使用资金。大力加强资金的保障力度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    （二）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参照预算绩效文本中分项绩效目标、指标，从完成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效益等方面，对分项目标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，指标细化、量化，得分依据要充分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结评价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给出总得分，满分100分，得85分以上为优秀，75≤得分＜85分为良好；60≤得分＜75分为一般；得分＜60分为较差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我局2025年在整体支出预算执行过程中，造成指标结转至下年支出，为此我局将努力改进相关工作，及早谋划，尽早安排资金支出计划，推进各项工作实施进度，使用好有关经费。
（2）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编制预算，使预算编制准确,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制完整、合理,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明确、量化。加强项目管理，掌握项目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绩效评价工作。  
6、 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（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、职称）
顾志英      赵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
刘斌      赵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王建立    赵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潘少娜    赵县卫生健康局财务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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